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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3年 7月 24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向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致意并谨提及委员会 2003年 7月 7日照会，兹按安全理事会第 1455（2003)号决

议第 6段的要求向委员会提交以色列国政府的报告。 

 

            常驻代表 

            大使 

            丹·吉勒曼（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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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7月 24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以色列国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455（2003）号决议提交报告，说明以色列国为

执行该决议采取的步骤。 

  导言 
 

 以色列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向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

会提交报告，详细说明了以色列防止国际恐怖主义所采取的措施。该报告作为

2001 年 12月 31 日联合国文件 S/2001/1312分发，之后又在 2002年 7月 24日

S/2002/871 号文件中作了进一步澄清。报告所述一切措施酌情适用于“基地”组

织及其成员。 

1. 对于那些同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个人、集团、活动和实体采取了

哪些措施来冻结资金和财政资产和其他经济资源？ 

  (a) 2001 年 10 月 4 日，以色列国国防部长按照 1945 年《国防条例》

第 84(1)(b)条（紧急状态）宣布“基地”组织为非法社团。这项宣告的法律

效果载于 S/2001/1312第 1(b)3和 1(c)2段，凡为此种组织筹集资金的行为

均定为罪行。此外，以此种组织名义拥有财产、银行账户或存款的人必须在

48小时之内向财政部通报。财政部长有权没收此种财产。 

  条例进一步授权进入任何房地，只要有理由相信其中有此种财产或有关

此种财产的文件，并有权没收或扣押。 

  (b) 2002年 8月 4日，以色列政府按照 1948年《防止恐怖主义法令》

宣布“基地”组织为恐怖主义组织。因此，S/2001/1312 第 1(b)1 和 1(c)1

段的规定可以适用。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提供金钱或有价值物品供恐怖主

义组织使用则属犯罪行为，将受到监禁和/或罚款。如果把一个处所或物件

交给某人而使这种处所或物件供恐怖主义组织或其成员使用则结果也是一

样。 

  该法令进一步规定恐怖主义组织的任何财产均应没收。这种财产可由警

署监察主任的决定发出扣押令。上述法令还规定可作证据性假设，就是位于

恐怖主义组织房地范围内的财产均为恐怖主义组织的财产。 

  2000-2003年期间，以色列挫败了“基地”组织在巴勒斯坦当局控制范

围内建立军事基础结构的若干次企图。“基地”组织一直在利用巴勒斯坦人

招募其他国家的人进行该组织的活动。 

  巴勒斯坦人在出国期间受到招募、经过训练、获得资金，并受指示在巴

勒斯坦当局控制地区内建立基础结构来对以色列进行恐怖袭击。这些巴勒斯

坦人被以色列捕获——某些情况下他们业已招募其他国家的人进行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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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随后被审讯和判刑。以色列保安部队经常性的进行情报和军事活动

来调查被“基地”组织招募的人。 

  自 2001 年以来，“基地”组织人员有几次企图以外国护照渗入以色列来

收集情报，并进行恐怖袭击。以色列防止了这些行动，关于这些人的情报已

转交有关的外国情报处。由于“基地”组织的这种作案手法，以色列各入境

点的安全检查都已加强，入境以色列的条件也更加严格。 

  2001 年 9月美国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后，巴勒斯坦控制区出现明显的

“基地”组织宣传活动。譬如有些传单属名为“巴勒斯坦的本·拉丹军旅”，

煽动对犹太人发起圣战，表示要跟随“乌萨马·本·拉丹的步伐”。以色列

保安部队定期进行各种情报活动，调查谁是分发这种传单的人。 

2. 对于同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个人、集团、活动和实体采取了哪些

措施来防止进入以色列国境或从以色列过境？ 

 第 1267（1999）号决议第 4(b)段和第 1333（2000）号决议第 8(c)段所载综

合清单上已知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官员都无法得到以色列签证或进入以色列

领土。综合清单如有更新均通知边境管制当局。如果有清单上列名的人向以色列

驻外代表处申请签证或抵达以色列入境港口，他们的申请将被驳回。 

3. 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止直接或间接向那些同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

个人、团体、活动和实体供应、销售和转让一切武器和有关材料、备件和技术咨

询、援助或培训？ 

 《货物和服务监督法》授权各部部长以法令管制在该部管辖范围内货物和服

务的交易。国防部长 1991 年发布了一项此种法令，管制军事装备和知识的交易：

《货物和服务监督法令》（军事装备和知识的出口）。这项法令要求必须事先取得

国防部签发的许可才能开始商谈军事装备和军事知识（包括指导和培训）的出口，

或提供这些领域的咨询或中间服务。军事装备或知识的出口还需要特别许可。外

交部除了其他考虑外，还须提出意见，说明给予任何许可所产生的政治影响。 

 除了其他规定外，可能的出口商还须提交一份有效的终端用户证书，由终端

用户保证不将有关设备或知识带出目的地国，并提出一切必要许可以供有关设备

或知识输入目的地国。 

 所有这些许可都可随时撤销。 

 如无许可而参与这些活动属于犯罪行为，可处于最多 3年的监禁。 

 以色列将履行义务，不向安全理事会指名为塔利班或“基地”组织有联系的

个人或组织签发这种许可。 

 


